


简称“清控财务公司”）申请流动贷款人民币 8 亿元（截至本函出具之日贷款余额 6.2 亿元），

委托人为贵司提供了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鉴于贵司未能依约归还贷款，清控财务公司

已提起诉讼，该案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。委托人承担的上述三笔担保责任以下合称“委托人

的担保责任”。 

（二）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，委托人委托本所郑重致函贵司如下： 

1、贵司应在本函出具之日起 5 日内协调各被担保人解除委托人的担保责任； 

2、如贵司未能在委托人要求的时限内解除委托人的担保责任，应在本函出具日起 10 

内以贵司持有的资产（


